
□法治报记者 徐荔

在日前公布的上海市

先进工作者名单中， 出现
了一个许多检察官都熟悉

的名字———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 谷晓丽。 这

位获得过区平安英雄称

号、 第九届上海市优秀公
诉人等荣誉的资深检察官

也是公益诉讼领域的 “探
路者”， 在无现成经验可

循的 “无人区” 趟出了一

条新路。

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

的谷晓丽说， “公诉是仁
诉， 公诉人的职业道德就

是在司法中怀着一颗仁慈

之心， 怀着对法律的无限
崇敬之意， 理性司法、 平

和司法、 公正司法， 用温
度守护法度”。

去年， 谷晓丽办理了一起文物

保护案件。 谷晓丽回忆， 当时看到

那座已有 300多年历史的古桥， 周

边环境脏乱、 上空布满蛛网似的电

线时， 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然

而， 个人情感并不能作为办案依

据， 为了确定古桥的研究价值， 谷

晓丽和团队成员做足了调查功课，

也与相关部门多番沟通， 屡次走访

现场。 最终， 确定了古桥属于文

物， 向主管部门与当地政府制发检

察建议书， 修整古桥周边环境， 开

展日常监管措施。 蒙尘的古桥终得

到了应有的“尊重”。

“文物保护看似与公益诉讼领

域中的环境问题无关， 但文物其实

是看得见的乡愁， 与每一个人休戚

相关， 我们不能丢弃了知晓自己从

哪里来的机会。” 谷晓丽感慨道。

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 谷晓丽

办理的案件似乎没有惊天动地， 但

她却日益发觉公益诉讼的重要性。

办案人做出的一点点努力都可能对

百姓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能化解民

怨， 传递法治的温度。 “法律人永

远不能脱离烟火气， 否则就会机械

枯燥地办案， 无法有温度地执法。”

谷晓丽说。

两年多来， 谷晓丽亲自参与办

理公益诉讼案件 48 件， 涉及文物

保护、 野生动物、 农用地非法占用

等领域。

因工作调动， 谷晓丽目前离开

了第五检察部， 担任第一检察部主

任。 但公益诉讼工作的经历让谷晓

丽打开了新的视野， 随着一桩桩案

件的了结， 看着一位位受益百姓露

出的欣慰表情， 谷晓丽更坚定地相

信， 公益诉讼这条路上应有坚持、

有速度、 有守望。

不惊天动地却

充满法治温度

在谷晓丽看来， 公益诉讼需要

更多的专业。 “术业有专攻， 一些

环保类的专业知识， 我们也是一边

做一边学。” 谷晓丽印象深刻的是

去年办理的一起野生鸟类保护案。

当时宝山区检察院收到一封举

报信， 内容是有人猎杀野生鸟类，

信很短， 甚至都没写清猎杀情况、

何种鸟类， 但谷晓丽却被“戳中”

了。 她常说， 公益诉讼需要刻不容

缓的速度。 当天她就根据信上的联

系方式致电举报人， 并表示当天下

午就可以到现场了解情况。

谷晓丽的积极让举报人都有点

意外。 “可能因为举报人之前向多

个部门反映过问题， 但没有得到及

时反馈， 而且当天天很热， 有三十

七八度了， 她没想到我们会那么迅

速地反应。”

当天下午， 冒着高温， 谷晓丽

和同事一起跟着举报人步行一个多

小时才到了有野生鸟类出没的地

区。 一路上太阳暴晒， 平时注意形

象和防晒的谷晓丽和同事却都没有

打伞， “因为穿着制服在工作， 不

希望打伞这样的举动给市民留下不

专业的印象。”

然而可能由于天气太热， 鸟儿

也要避暑， 她们苦苦守候了一个多

小时， 才终于看到一只鸟飞了过

去。 谷晓丽和同事赶紧拍照记录，

可照片有些模糊。

这看似像黑水鸡的鸟儿到底在

不在野生鸟类名录内？若是，管理部

门是哪里？ 猎杀这种鸟类触犯什么

法律，该如何防范狩猎者，是否可做

到长效监管？ 谷晓丽要从专业角度

梳理一系列问题， 但她还必须先给

举报人一个“答复”。 习惯做足功课

的谷晓丽将保护野生鸟类的相关法

律知识分析给举报人听， 也向她说

明，公益诉讼并不是抓狩猎者的，而

是更多起到监督作用， 督促管理部

门共同守护公众利益。谷晓丽专业、

敬业的态度得到了举报人的认可。

很快， 在举报人的积极配合

下， 第二次现场调查取证的工作完

成。 谷晓丽带领团队分析确认鸟儿

的身份后， 经多方联系终于确定主

管部门， 制发建议， 并促使公安、

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与当地镇

政府联合执法。 而受到鼓舞的举报

人则带动周边居民共同开展起志愿

护鸟行动。

更强的专业性和

刻不容缓的速度

2017 年， 对当时 38 岁的谷晓

丽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2017

年 7月 1日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

公益诉讼， 开始切实维护公众利

益。 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 检察机

关要扮演新的角色： 追索赔偿、 督

促执法。 通过诉讼让环境违法者赔

偿损失、 修复环境， 督促相关的行

政部门解决好环境问题。 就是在这

一年， 谷晓丽从一名资深公诉人转

变为公益诉讼新人， 开始“创业”。

在 2017 年之前， 谷晓丽已经

做了 12 年的刑事诉讼工作， 业务

娴熟， 专业高效。 很多轰动一时的

案件里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2011

年震惊全国的染色馒头案， 2012

年的天价麻糖敲诈勒索案等等， 她

出色的办案能力、 独创的办案方式

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好评， 也得

到了上级检察机关和领导的肯定。

然而， 公益诉讼对谷晓丽来说

却是全新的， 作为当时宝山区检察

院第五检察部 （主要负责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负责人，她不但

自己要从头开始学起， 还要带领公

益诉讼团队开启“破冰之旅”，一边

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积累总结创新。

曾有人问谷晓丽， 公益诉讼管

什么？她想了想，回答：“大气、河流、

餐饮……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都管。”谷晓丽还记得自己办理的

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 她要到现场

查看环境受污染情况， 习惯在案头

翻阅卷宗的她一时有些恍惚，“怎么

就到了田间地头？”而她和团队成员

要面对的人事物都更为“复杂”。

不过， 正因为“一片空白” 所

以有了更多的可能。

这些年来， 谷晓丽带领团队成

员一步步为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

“建章立制”。 他们独创多元化线索

摸排机制， 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和信

息共享机制、 走访村居和企业挖掘

线索、及时跟进食品药品犯罪案件、

聚焦新闻媒体热点报道， 拓宽线索

来源；

他们首创公益诉讼观察员制

度， 聘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

民监督员、 有专门知识的人、 媒体

记者等组成公益诉讼观察员队伍，

履行提供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参与

公益诉讼工作、 监督检察机关开展

公益诉讼等职能， 借助社会力量提

升公益诉讼工作质效；

他们聚焦专业化建设，制定《实

训练兵实施方案》，突出“训、练、赛、

评”，组织开展检察建议、调查取证

等业务培训，提升队伍核心能力；

他们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

念，与宝山区规划局、土地管理局会

签《加强协作推进公益诉讼，促进法

治国土建设意见》， 保护耕地资源，

共同推进土地管理领域的法治化。

从资深公诉人到

公益诉讼“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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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度守护法度的公益诉讼“探路者”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谷晓丽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2018年 12月， 当小美 （化名）

通过网游认识李某的时候， 她绝没

有想到， 在一年之内， 她会因为这

个“富二代” 朋友损失百余万元，

甚至为此借了网贷和外债。 而李某

则因涉嫌诈骗罪， 于今年 11 月被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富二代”屡陷麻烦要借款

2018年 12月的一天，玩网游的

小美认识了游戏中的一个李姓玩

家，两人交谈之中颇为投契，不久后

还见了面。2019年 1月初，李某向小

美“求助”，说自己生意资金周转不

开，想向小美借款 13 万元。 小美第

二天就转账给了他。不到一周之后，

李某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向小美借款

10 万元，小美也答应了。 到了 2019

年 2 月， 李某又借口亲戚得了绝症

要做手术，向小美借款，后又以做网

络广告生意的理由借款。就这样，到

了 2019 年 3 月底，李某已经从小美

处“借”走几十余万元了。

其实， 从 2018 年 12 月算起，

两人认识不过两三个月， 为何小美

就对李某如此信任呢？ 因为， 在小

美眼里， 李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富二代”， 家境优越， 必定能很快

将钱还上。

在李某的描述中， 他的父母是

做生意的， 家住别墅， 他本人名下

也有几套房,开的是豪车， 戴的是

名表， 拿的是名包， 生活起居都有

专人打理。 口说无凭， 李某还发来

视频证实。 在向小美借款之后， 李

某更是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

上面的地址确实是一个高档小区。

有这样殷实的家境作为保障，

加上李某保证会短期内还款， 小美

并未起疑， 没有想太多就将钱款借

给了他。 但李某的运气似乎真的有

点背， 总能遇到各种“难处” ———

资金永远周转不来， 家里的生意出

了问题， 名下房产不能套现……为

了“救急” “生意周转”， 李某不

停从小美处“借” 钱， 金额也像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 而在这期间， 李

某虽陆陆续续还给过小美一些钱

款， 但金额远低于小美借给他的，

而且每次还款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

更大数额的借款。

撕开伪装后仍满口“歪理”

对于李某的反复借款， 小美不

是没有怨言。 但事已至此， 小美担

心如果李某的生意真的无法维系恐

怕就真的还不上钱了。 纵然百般无

奈， 小美还是想尽办法满足李某的

要求。 为此， 她借了不少外债， 还

背上了贷款。

又过了几个月， 李某的谎言维

系不下去了， 小美也渐渐察觉出异

样， 李某索性不再伪装， 他承认自

己并非“富二代”， 所谓豪车、 别

墅、 名表都是假的， 连身份证也是

伪造的。 坦白之后的李某毫无悔改

之意， 反而自有一套“歪理”， 他

认为只有小美继续借钱帮他， 他才

能赚钱还债， 否则就无法还钱， 且

言辞颇为偏激。 被“套住” 的小美

后悔莫及。

到了 2019 年 12 月， 忍无可忍

的小美选择报警。 李某到案后供

认， 从小美处得到的钱款大多用于

还债和个人花销了。

经审查， 浦东新区检察院认

定,李某在网上认识被害人后虚构

自己“富二代” 的身份取得被害人

信任， 自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期

间， 编造“亲戚手术” “生意周

转” 等理由， 陆续骗得被害人 300

万余元用于个人还债和开销， 其间

李某还款 120 万余元。 李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骗取被害

人 183 万余元， 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之规定， 涉嫌诈骗罪。

检察官析案>>>

李某到案后， 对涉案金额没有

异议， 却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涉嫌诈

骗， 他声称会还钱。 但承办检察官

认为， 李某的辩解不足以采信。

首先， 李某有虚构身份及还款

能力的事实。 他在结识被害人后，

通过伪造虚假身份证信息、 谎称家

境富裕等方式营造自己经济十分阔

绰的假象， 又凭借此虚构身份谎称

自己具有还款能力， 致使被害人陷

入错误判断， 错误地以为借款给李

某不至于无法获得偿还。

其次， 李某虚构借款事由向被

害人借款 。 李某以生意周转 、 赎

车、 亲戚生病、 从事广告生意为由

借款， 但经过调查， 李某将钱多数

用于归还个人债务。

最后，李某并无还款意愿。经调

查， 李某借款伊始就用于归还个人

债务。 李某还曾因无法归还欠款伪

造资金被银行冻结的虚假截图发给

被害人， 制造自己有还款能力的假

象，继续诱骗被害人借款，并在此后

多次借款。而他虽然还了部分欠款，

但明显不足以偿还被害人的债务，

仅仅为诱惑被害人继续借款。

日前， 浦东新区检察院已以涉

嫌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

同时， 检察官也作出提醒， 网

络交友风险不小， 涉及经济来往更

要慎之又慎。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

某个 “有能力” “有财富” 的人，

更不能指望与他们交往能在今后给

自己提供好的资源和渠道。 而对于

更多年轻人来说， 理性消费、 合理

支配财产也是一门必修课， 妄图拆

东墙补西墙减轻自身还债压力终究

不是长远之计， 更遑论靠欺骗他人

钱财偿还自身债务， 这是绝不可取

的。

网游中结识的“富二代”让她损失百余万


